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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20         证券简称：江苏阳光           编号：临 2008-020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期，多家媒体转载了署名为夏草的博客《沪市 2007 年报十大涉嫌报表粉

饰上市公司》，该博文将本公司列入以作者个人视角排出的沪市 2007 年报十大涉

嫌报表粉饰上市公司排行榜，误导了广大投资者，并给公司带来了不良影响，公

司澄清如下： 

一、文章指出，“年初就怀疑江苏阳光 20 亿资金流向不明，今年四月初笔者

再度指控该公司巨额资金流向不明，包括 2007 年末公司 5 亿的货币资金、10 亿

的预付账款、2 亿的其他应收款及 4 亿的其它流动资产，都怀疑涉嫌虚假列报”。 

（1）关于 5亿的货币资金：经过认真核查银行对账单和询证函，确认公司 2007

年末的货币资金为 10.98 亿元，其中现金 0.06 亿元，人民币存款 6.38 亿元，外

币存款 0.6 亿元，通知存款和定期存款 1.98 亿元，银行保证金 1.96 亿元。 

（2）关于 10 亿的预付账款：公司 2007 年报中披露的预付账款为 15.12 亿元，

夏草认为“该公司实际支付的预付款也就 5 亿左右”，从而怀疑公司 10 亿元的预

付账款流向不明。 

公司已在 2008 年 3 月 28 日公告的《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说明公告》

中详细阐述了截至 2007 年末公司的预付货款 7.06 亿元和预付工程及设备款 8.07

亿元的流向，如下所述：1、至 2007 年底公司的预付货款 7.06 亿元，主要是为

完成已订立的合同及减少羊毛及毛条价格上涨的影响提前订立原料采购合同而

支付的相应预付货款，为开展正常业务所需。截止2008年5月10日，已有54590.95

万元金额的合同执行完毕。2、至 2007 年底公司预付工程及设备款 8.07 亿元，

主要是报告期内经董事会审批的利用天然特种纤维开发生产高档精纺面料技术

改造项目预付 26569 万元，新建纺纱织布车间及道路设施项目预付 19500 万元，

控股子公司江苏阳光后整理有限公司新建厂房及道路设施项目预付 7000 万元，

控股子公司宁夏阳光硅业有限公司多晶硅项目的厂房及生产线的预付 16959 万

元；以及经董事会授权总经理陆续审批的公司厂区内生活污水处理系统、配电间

改造、医务室及食堂改造、花卉苗圃栽种、蒸汽管网工程及后整理公司的清污水

分流、节水回用等零星改造工程预付款共计 10643 万元。截止 2008 年 5 月 10 日，

已有 24552.69 万元金额的合同执行完毕。 

（3）关于 2亿的其他应收款：公司 2007 年期末其他应收款主要为向江阴远翔物

贸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佳源毛纺有限公司分别采购呢绒预付的货款 128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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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5000 万元，向江阴金业投资有限公司采购毛条预付的货款 5186.97 万元共

计 2.3 亿元（公司 2007 年报附注 5），后由于对方未按合同规定时间内全部交付，

公司根据合同条款取消了交易，已于 2008 年 2 月底前将上述货款收回（公司 2008

年第一季度报告“重要事项”）。 

（4）关于 4 亿的其他流动资产：主要是公司委托贷款 3.6 亿元给江阴顺丰生态

园林有限公司，该事项已于 2007 年 12 月 14 日经公司第三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并于 2008 年 2 月 3 日经公司 2008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由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为此笔贷款追加担保。公司与江阴顺丰生态园林有限公司

无形式上以及实质上的关联关系，不存在“以委托贷款隐瞒占资”的情况。 

 

公司郑重说明：公司不存在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公司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公司保证定期报告中所披露的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公司郑

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中国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报》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特此说明。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8 年 5 月 12 日 


